
 

 

 

香港自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起引入关于内幕消息披露新的法定机制后，我们注意到近期就违反该披露

义务执法行动的首批案例。 
 

内幕消息披露法例 

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该条例」）新增第 XIVA

部，除非有关消息属证券及期货条例下任何安全

港条文范围所涵盖，上市公司须于知悉任何内幕

消息后，在合理地切实可行的范围内尽快向公众

披露该消息。内幕消息指关于某上市公司、其股

东或高级人员、其上市证券或该等证券的衍生工

具的消息或资料，该消息或资料必须具体；且必

须并非普遍为惯常 (或相当可能会) 进行该公

司上市证券交易的人所知悉；及该等消息或资料

如普遍为他们所知悉，则相当可能会对该公司证

券价格造成重大影响。 

 

披露时间 

上市公司须在知悉任何内幕消息后，在合理地切

实可行的范围内尽快向公众披露该消息。就评估

内幕消息是否在合理地切实可行的范围内披露，

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证监会」）会

考虑个别案件的具体情况并容许上市公司于披

露内幕消息前，实时采取的必要措施，例如于必

要作出披露前，获取足够信息、进行内部评估、

核实有关事实、以及在有需要时寻求专业意见。 

近期案例中，市场失当行为审裁处（「审裁处」）

根据该条例第XIVA部第 307B 及307G 条披露规

定首次判處罚款，裁定于香港创业板上市的光亚

有限公司（「光亚」），其前主席及行政总裁沒有

按照在合理地切实可行的范围内披露内幕消息，

三者需支付罚款合共二百万港元。 

 

审裁处在上述个案中考虑上市公司「在合理地切

实可行的范围内」，尽快向公众披露内幕消息的

相关责任定义时，审裁处裁定该合理地切实可行

的范围所指的相关日期是在公司合理及全面了

解该消息，及取得适当法律意见后。在此案中，

光亚取得相关法律意见的日期为二零一三年一

月八日，光亚股份随后于二零一三年一月十五日

暂停买卖，并于二零一三年一月十七日作出披露。

审裁处裁定光亚延误约七日发布公告。尽管市场

受该失当行为的影响或损害较小，且该市场失当

行为未令此三被告获得任何金钱或其他利益。该

等仍被判处罚款及该公司两名高级人员被勒令

参加关于内幕消息披露、董事责任及企业管治的

相关培训。 

 

披露方式 

第 XIVA 部条例并未有明确披露内幕消息的具体

方式，但必须为使公众能平等、适时及有效地取

得披露消息，上市公司应透过联交所网站向公众

发布公告的方式披露内幕消息以履行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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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对此通讯有任何疑问，请联络以下人士或阁下于卓亚之联络人。 

王琼瑶 
T  (852) 2869 8861 
E  acuminous@asiancapital.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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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亦可采取其他措施披露内幕消息，例如

透过发放新闻稿或举行新闻发布会等，但单凭这

些额外措施并未能满足证监会披露要求。 

 

内幕消息条文例外情况 

第 XIVA 部条例指出如上市公司在符合下列四条

安全港条文任意一条的情况下，容许该公司不公

布或延迟公布该内幕消息: 

1. 如作出某项披露是被某成文法则或法庭

命令所禁止，或会构成违反某成文法则或

法庭命令所施加的限制; 

2. 该消息关乎一项未完成的计划或商议; 

3. 该消息属于商业机密; 

4. 该消息关乎政府外汇基金或某执行中央

银行职能的机构提供流动资金支持予上

市公司或同集团的其他成员。 

 

除上述安全港条文，证监会或会因应个别上市公

司的申请，在其认为适当情况下批准特定豁免，

例如消息的披露会受香港以外地方法例、法庭命

令、执法机关、当地政府机关所禁止。证监会亦

有权根据公众利益而新增额外的安全港条文。 

保密 

根据证监会发出内幕消息披露指引，以上所述安

全港条文第 2项至第 4项仅在公司采取合理预防

措施将消息保密，以及该消息得以保密的情况持

续期间方为适用。若有关消息未能保密或己外泄，

上市公司应立即向公众披露该内幕消息。 

 

实用贴士 

光亚个案显示审裁处将严格执行披露内幕消息

「及时性」及展示有效、正面及主动披露内幕消

息的重要性。光亚被裁定延误约七日发布公告获

判处罚款合共二百万港元。为避免被卷入昂贵、

费时及压力重重的监管调查与诉讼，上市公司设

立并维持一个稳健的内部监控系统以识别、保护

及在适当的情况下及时披露内幕消息尤为重要。

同时，每当有企业活动(包括合并及收购)进行时，

上市公司应向专业顾问咨询有关可能暴露内幕

消息的情况，并将意见记录在案。 

 

载于公告内之内幕消息应属实，清晰，并以公正

且客观的方式表述。上市公司须于知悉内幕消息

后，将充分的信息载于公告内以确保其真实且不

构成误导。如有任何疑问应咨询专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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